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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股东会届次：本次会议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为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下午16: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5月 8日的交易时间，即 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8

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5月8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知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s://wltp.cninfo.com.

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本通知列明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
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30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凡截至 2026年 4月 30日下午 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法律顾问。
8、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89号索菲亚发展中心33楼会议室。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共273人，代表公司股份471,198,6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48.9279%（截至2026年4月
30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963,047,164股）。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名，代表股份311,745,3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963,

047,164股）的32.3707%。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会
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3、网络投票的情况
在本次网络投票期间，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8人，代表股份159,453,3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963,047,164股）的16.5572%。
公司全部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本次会议上，公司独立董
事向全体股东作年度述职报告，董事会就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相关情况向股东会作出专项说明。
本次会议各项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0,354,23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208%；反

对681,929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447%；弃权162,500股，弃权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34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36,747,090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7.7537%；反对 681,929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8141%；弃权162,5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432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0,586,13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700%；反

对576,029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222%；弃权36,500股，弃权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36,978,990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8.3706%；反对 576,029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5323%；弃权36,5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971%。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0,444,53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400%；反

对682,029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447%；弃权72,100股，弃权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5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36,837,390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7.9939%；反对 682,029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8143%；弃权72,1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191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9,287,451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5944%；反
对1,812,411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846%；弃权98,800股，弃权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21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35,680,30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4.9158%；反对1,812,411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8213%；弃权98,8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262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0,282,03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055%；反

对692,929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471%；弃权223,700股，弃权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7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36,674,890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7.5616%；反对 692,929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8433%；弃权223,7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5951%。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3,709,436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4106%；反

对7,364,426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5629%；弃权124,800股，弃权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26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30,102,29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80.0774%；反对7,364,426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9.5907%；弃权124,8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332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0,660,135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7635%；反

对10,418,827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2111%；弃权119,700股，弃权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25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27,052,99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71.9657%；反对 10,418,827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27.7159%；弃权119,700股，弃权票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318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0,323,23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142%；反

对758,429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610%；弃权117,000股，弃权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0.024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36,716,090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7.6712%；反对 758,429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2.0176%；弃权117,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311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0,129,63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731%；反

对874,629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1856%；弃权194,400股，弃权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1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36,522,490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7.1562%；反对 874,629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2.3267%；弃权194,4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5171%。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8,975,787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3194%；反

对969,129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6055%；弃权120,200股，弃权票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75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36,502,190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7.1022%；反对 969,129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2.5781%；弃权120,2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319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陈涵涵律师、卢润姿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会议主持人、与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

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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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股权

收购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国丰”）持有的烟

台铭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铭祥”）30%的股权，烟台合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
台合弘”）持有的烟台铭祥15%的股权。

烟台国丰、烟台合弘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和交易条款仍需与交易对手方进一步 论证和沟通协商，交

易各方需分别履行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本次交易需烟台市国资委批准。
二、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1. 烟台国丰
公司名称：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267 号
注册资本：1,107,151.375744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2月12日
法定代表人：王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684822338G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市国资委授权的国有产（股）权的经营管理；政府战略性投资、产业投资等项目的融

资、投资与经营管理；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产权、股权进行资本运营（包括收购、重组整合和出让等）；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
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投融资服务业务；咨询业务；市国资委授
权的其它业务；有色金属矿产品、黄金（现货）、白银（现货）、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电池材料（不含
化学危险品）的批发、零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范围不含国家前置审批项目和国家产业
政策限制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烟台国丰主要股东为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比例为90.2713%。
烟台国丰为公司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规定，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为公司关联法人。烟台国丰非失信被执行人。
2.烟台合弘
公司名称：烟台合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331号内3号
注册资本：2,218.906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11日
法定代表人：李增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79619273X6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金属制品业进行投资（未经金融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发放贷款、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及投资项目管理、管
理咨询，制冷技术咨询，制冷技术服务，普通机械设备、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建筑建材、金属材料的批

发零售；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公司部分董事任烟台合弘董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规定，烟台合弘与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为公司关联法人。烟台合弘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烟台铭祥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只楚南路3号
注册资本：2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1年3月30日
法定代表人：公维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165008967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密封产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自有房屋租赁，自有场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烟台铭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合 计

股东名称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合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万元）
1300
1200
2500

出资比例（%）
52.00
48.00
100.00

烟台铭祥未有对外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其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
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公司拟受让的烟台铭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
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等。烟台铭祥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交易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烟台铭祥持有烟台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1020.SZ）47.93%的股权，为密封科技控股股东。
公司本次交易拟使用自有资金。交易完成后，公司能够取得烟台铭祥的控制权，进而能够间接

控制密封科技。公司与密封科技具有一定的业务协同，本次交易能够助力公司完善产业布局，扩大
资产规模，进一步增强两家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升整体价值，实现股东价值最大
化。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和交易条款仍需与交易对手方进一步 论证和沟通协商，交
易各方需分别履行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本次交易需烟台市国资委批准，存在未能通过有关决策、
审批程序的风险。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在具体交易方案明确后，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能否达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因外部环境变化导致交易条件发生变化，进
而导致交易终止的情况。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

避表决。
六、与交易对手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烟台国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684.3万元，与烟台

合弘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0万元。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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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6 证券简称：招金黄金 公告编号：2026-024
招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8日 14:30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至15:
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会议召开地点：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25-6号山东财欣大厦9层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翁占斌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48 人，代表股份 238,762,3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0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95,7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45人，代表股份238,566,5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79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47人，代表股份 52,958,8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95,7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44人，代表股份52,763,0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94%。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403,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6%；反对288,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7%；弃权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599,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19%；反对28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0%；弃权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1%。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391,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7%；反对322,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2%；弃权4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587,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96%；反对32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95%；弃权4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8%。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394,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8%；反对297,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7%；弃权7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590,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47%；反对29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1%；弃权7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1%。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333,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3%；反对32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0%；弃权10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529,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99%；反对32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88%；弃权10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5.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及其他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362,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6%；反对343,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0%；弃权5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559,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55%；反对34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92%；弃权5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4%。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020,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3%；反对645,05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2%；弃权9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216,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90%；反对645,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80%；弃权9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开展黄金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395,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2%；反对297,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弃权6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591,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68%；反对29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9%；弃权6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2%。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993,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80%；反对682,55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9%；弃权8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189,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82%；反对682,5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88%；弃权8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328,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82%；反对341,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8%；弃权9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524,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5%；反对34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9%；弃权9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938,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712%；反对31,730,04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894%；弃权 9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34,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077%；反对31,730,

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146%；弃权94,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395,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3%；反对29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5%；弃权7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591,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70%；反对29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1%；弃权7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预计2026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307,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6%；反对384,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0%；弃权7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504,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18%；反对38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57%；弃权7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6%。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黄孚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414,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55%；反对1,255,6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9%；弃权9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610,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548%；反对 1,255,

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11%；弃权9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济南）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田青明 刘璐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88278 证券简称：特宝生物 公告编号：2026-042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及实施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6/3/27，由公司董事长孙黎先生提议
2026年4月14日~2027年4月13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85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439,625股

0.84%
19,996.82万元

55.75元/股~65.27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2026年4月13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含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等）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或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5元/股（含），回购期限

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3月 27日、

2026年4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6-018）、《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6-03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198,83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408,189,480股的比例为 0.54%，回购成交的最低价为 56.92元/股，最高价为 65.27元/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129,981,968.2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回购实施情况

1、2026年4月17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6年4月18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

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5）。

2、截至2026年5月8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股份3,439,62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8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5.27元/股，最低

价为55.75元/股，回购均价58.1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968,197.77元（不含印花税、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3、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回购

方案，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案

完成回购。

4、本次实施股份回购使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

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

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6年3月27日，公司首次披露了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6-018）。自

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前一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

回购股份提议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0
408,189,480

0
408,189,480

比例（%）
0

100
0

1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0
408,189,480
3,439,625

408,189,480

比例（%）
0

100
0.84
100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 3,439,625股，根据回购股份方案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及/或股权激励，或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若公司未能在本公告披露后

三年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并注销未转让股份。上述回购股份

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

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未注销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870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0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08日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08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08日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高新区聚贤路1266号6号楼公司5楼会议室。
（三）大会召集人：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玉达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 59人，代表股份 40,

00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897%。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9人，代表股份40,00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897%。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

外的其他股东）共计58人，代表股份38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2970%。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人，代表股
份38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2970%。

（五）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为

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39,9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3%；反对2,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3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04%；反对2,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8%；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39,9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3%；反对2,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3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04%；反对2,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8%；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39,9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0%；反对2,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3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05%；反对2,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8%；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1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黄娟、沈敏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695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2026—022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

触及5%整数倍的公告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新余煌上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前，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煌上煌”）控股股东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褚浚、褚剑、褚建庚、新余煌上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新余煌上煌”）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65,412,6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65.30%。

2、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于2026年4月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新余煌上煌计划自

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6年4月30日至2026年7月29日）以集中竞价

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 16,78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

超过3%，其中，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1,19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5,59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

3、本次权益变动后，新余煌上煌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65.30%减少至

65.00%，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触及5%的整数倍。

4、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公司于近日收到新余煌上煌出具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告知函》及《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获悉新余煌上煌于2026年5月7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681,9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30%，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本次权益变动后，新余煌上煌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363,730,75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5.00%。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股东名称

新余煌上煌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合 计

减持期间
2026年4月30日
2026年5月7日

减持均价（元/股）
12.43
11.80
12.28

减持股数（股）
5,595,000
1,681,900
7,276,900

减持比例（%）
1.00
0.30
1.30

注：1、上述减持的股份均来源于公司协议转让的股份、二级市场增持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注：2、新余煌上煌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5,595,000股已进行披露，不在本次权益变动范围内，

具体内容详见 2026年 5月 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

人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新余煌上煌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煌上煌集团有限
公司

褚浚

褚剑

褚建庚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05,412,654
105,412,654

0
197,952,000
197,952,000

0
16,544,000
4,136,000
12,408,000
16,544,000
4,136,000
12,408,000
28,960,000
7,240,000
21,720,000
365,412,654
318,876,654
46,536,000

占总股本比例
（%）
18.84
18.84
0

35.37
35.37
0

2.96
0.74
2.22
2.96
0.74
2.22
5.18
1.29
3.88
65.3
56.99
8.32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03,730,754
103,730,754

0
197,952,000
197,952,000

0
16,544,000
4,136,000
12,408,000
16,544,000
4,136,000
12,408,000
28,960,000
7,240,000
21,720,000
363,730,754
317,194,754
46,536,000

占总股本比 例
（%）
18.54
18.54
0

35.37
35.37
0

2.96
0.74
2.22
2.96
0.74
2.22
5.18
1.29
3.88
65.00
56.68
8.32

注：以上比例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于2026年4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减持计划及承诺一致，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相关规定，新余煌上煌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履行权益变

动报告义务，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1、《关于权益变动持股比例触及5%整数倍的告知函》；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深交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6-037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更正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

项说明》”）。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核实，公司与长春城投物资设备实业有限公司和长春润德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所有往来均属于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经营性往来，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专项说明》中披露信息有误，现更正如下：

原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栏披露的长春城投物资设备实业有限公司和长春润德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性往来和非经营性往来更正至“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栏披露为经营性往来，补充往来形成原

因。

更正前：

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

现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小计

资金占用方
名称

长春城投物资设备实业有限
公司

长春城投物资设备实业有限
公司

长春润德资产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长春润德资产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长春润德资产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长春润德资产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

占用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联关

系

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

/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合同负债

应收账款

合同负债

其他应收款

应付账款

应收账款

/

2025年期初占
用资金余额

-

2025 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金额(不含利息)

176,991.15

3,119,302.94

120,710,606.31

100,000.00

87,720,589.57

1,337,647.01

213,165,136.98

2025 年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如有)

-

2025年度偿还累计发生金额

176,991.10

3,119,302.94

119,582,402.11

100,000.00

68,966,322.75

191,945,018.90

2025年期末占用资金余额

0.05

-

1,128,204.20

-

18,754,266.82

1,337,647.01

21,220,118.08

占用形成原因

/

占用性质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
更正后：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资金往来方名称

长春城投物资设备
实业有限公司

长春城投物资设备
实业有限公司

长春润德资产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长春润德资产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长春润德资产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长春润德资产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

往来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系

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

/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合同负债

应收账款

合同负债

其他应收款

应付账款

应收账款

/

2025 年 期 初
往来资金余额

-

2025 年度往来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176,991.15

3,119,302.94

120,710,606.31

100,000.00

87,720,589.57

1,337,647.01

213,165,136.98

2025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

2025年度偿还累计发生金额

176,991.10

3,119,302.94

119,582,402.11

100,000.00

68,966,322.75

191,945,018.90

2025年期末往来资金余额

0.05

-

1,128,204.20

-

18,754,266.82

1,337,647.01

21,220,118.08

往来形成原因

货款

货款

货款

履约保证金

货款

货款

/

往来性质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
更正后的《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将与本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六年五月九日


